
二 ○ 一 七 年 四 月 七 日  

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 

審 核 二 ○ 一 七 至 一 八 財 政 年 度 開 支 預 算 的 特 別 會 議  

教 育 局 局 長 吳 克 儉 致 辭 全 文  

 

主 席 ：  

 

 培 育 人 才 始 於 教 育。政 府 對 教 育 的 投 資 堅 定 不 移 ，

並 不 斷 增 加 資 源 以 提 供 全 面 而 均 衡 的 教 育 及 培 訓 ， 使 香

港 能 持 續 發 展 。  

 

2. 現 屆 政 府 上 任 以 來 ， 教 育 經 常 開 支 已 由 2012-13

年 度 的 604 億 元 累 計 增 加 三 成 至 786 億 元 ， 每 年 平 均 增

幅 達 百 分 之 五 點 四。教 育 經 常 開 支 佔 總 開 支 亦 從 2012-13

年 度 的 不 足 八 成 ， 在 任 期 內 提 升 至 平 均 九 成 ， 經 常 開 支

佔 整 體 教 育 開 支 持 續 佔 大 比 重 ， 顯 示 政 府 對 教 育 的 長 遠

承 擔 。  

 

3. 2017-18 年 度 的 撥 款 總 額 將 會 增 加 49 億 元 至 875

億 元，其 中 經 常 開 支 撥 款 增 加 31 億 元 至 786 億 元，佔 政

府 總 經 常 開 支 約 21.2%，為 各 政 策 範 疇 之 冠，主 要 的 新 措

施 包 括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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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. 學 前 教 育  

•  由 2017/18 學 年 起 ， 落 實 免 費 優 質 幼 稚 園 教 育

政 策，並 透 過 不 同 措 施 提 升 幼 稚 園 教 育 的 質 素； 

 

I I . 中 、 小 學 教 育  

•  增 加 恆 常 大 規 模 修 葺 工 程 及 緊 急 修 葺 工 程 的 撥

款 ， 並 已 預 留 額 外 資 源 為 二 十 六 所 「 火 柴 盒 式

校 舍 」 進 行 改 善 計 劃 ; 

•  試 行 為 期 3 年 的 「 在 職 中 學 教 師 帶 薪 境 外 進 修

計 劃 」， 預 計 約 150 名 教 師 受 惠 ；  

•  向 每 所 公 營 及 直 接 資 助 計 劃 學 校 發 放 一 筆 過 津

貼 ， 以 推 動 中 國 歷 史 和 文 化 ；  

 

I I I .  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提 供 支 援  

•  2017/18 學 年 起「 學 習 支 援 津 貼 」將 涵 蓋 有 精 神

病 患 的 學 生 ；  

•  發 展 適 用 於 自 閉 症 高 中 學 生 的 支 援 模 式 ；  

•  為 嚴 重 智 障 兒 童 學 校 、 肢 體 傷 殘 兒 童 學 校 及 視

障 兼 智 障 兒 童 學 校 提 供 額 外 津 貼 ， 以 照 顧 全 時

間 依 賴 呼 吸 機 的 學 生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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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V.  專 上 教 育  

•  由 2018/19 學 年 起 將 「 指 定 專 業 ／ 界 別 課 程 資

助 計 劃 」 恆 常 化 ， 並 將 每 屆 約 1 000 個 的 資 助

學 額 增 加 至 3 000 個 ； 以 及  

•  撥 款 5 億 元 推 出「 第 七 輪 配 對 補 助 金 計 劃 」，供

合 資 格 自 資 本 地 學 位 頒 授 院 校 申 請 。  

  

4. 就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財 政 盈 餘 中 預 留 的 7 億 元 款 項，我

們 亦 會 積 極 擬 定 細 節 作 出 具 體 的 運 用 建 議 ， 以 推 廣 職 業

專 才 教 育 、 支 援 校 長 和 教 師 的 持 續 專 業 發 展 ， 以 及 支 援

修 讀 自 資 專 上 課 程 在 內 的 本 地 專 上 學 生 。  

 

5. 主 席，我 和 我 的 同 事 樂 意 回 答 議 員 的 進 一 步 提 問 。 

 

 

教 育 局  

二 ○ 一 七 年 四 月 七 日  

 

 

 

 

 


